附件：
上海期货交易所
权利凭证质押交易保证金协议书
（样本）

甲方：上海期货交易所 
乙方：
甲乙双方同意按《上海期货交易所结算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结算细则》）的有关规定, 签订质押协议如下：
一、乙方以权利凭证质押给甲方，折抵乙方的交易保证金债务和相关债务。
二、甲方已按《结算细则》规定的标准对乙方提交的权利凭证进行鉴定、核查并收存，同意接受质押。
三、权利凭证质押金额：
	质物种类
	
	交存凭证编号
	

	交存日期
	
	质押期满日期
	

	数量
	
	基准价
	

	市值
	
	折算比率
	

	质押金额¥：               元
（大写）：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


四、质押金额只能作为乙方的期货交易保证金使用，不能折抵亏损、税金、费用等，不能提取现金。
五、在质押期内，乙方应按《结算细则》的有关规定交纳质押手续费，同时承担国债的保管费、标准仓单的仓储费等费用。
六、在质押期内，乙方清偿质押债务后，乙方即可向甲方提出退质申请，赎回质押的权利凭证。
七、质押期满，乙方不能清偿债务时，甲方有权将质押权利凭证变现或兑现。变现或兑现所得款项扣除变现或兑现费用后，用于清偿该权利凭证折抵的交易保证金和相关债务，如仍有不足，甲方有权从乙方结算准备金帐户中划转，直至依法向乙方追索；如有余额，归还乙方。
八、本协议须在权利凭证移交后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九、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，如有争议，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可提请仲裁或法律诉讼。
十、本协议壹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壹份。
十一、本协议附件为本协议组成部分，包括：
（一）上海期货交易所权利凭证交存凭证（见附件一）（ 份）；
（二）权利凭证质押专项授权书（见附件二）。
（三）客户专项授权书（见附件三）

甲    方___________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乙    方___________（盖章）

授权代表___________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代表___________（盖章）

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
